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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地區鮮食葡萄運銷通路之分析 

陳世芳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台中地區鮮食葡萄種植面積有 2374 公頃，佔總面積之 73.2%。其批發市場交易量

自民國 78 年 20,240,326 公斤減少為民國 88 年 16,120,028 公斤，十年間減少 20.4%，批發

市場平均交易價格自民國 78 年 16.36 元增加為民國 88 年 40.58 元，價格上漲 2 倍之多。

由於政府對農產運銷之重視，台灣果菜運銷通路屬多樣化，農民對果菜供貨通路具有多

元化的選擇，所以葡萄農可因其產品特性與個別經營狀況之需要，而選擇多重運銷通路

分散其供貨比例。本場在民國 89 年調查台中地區鮮食葡萄生產者之運銷通路，分析出

不同運銷通路的運銷價差及成本及探討影響生產者選擇運銷通路之因素，並建議未來鮮

食葡萄運銷通路發展的方向。 

一、鮮食葡萄的分級 

鮮食巨峰葡萄是外皮細緻容易碰損的果品，為確保產品品質，避免於運銷過程中受

損，並便於運輸及儲藏，進而美觀具有商品價值，分級包裝是商品化的一個重要環節。

一般而言，巨峰葡萄之分級與包裝，多在個別葡萄農家中進行，亦有在生產者階段僅作

粗略選別，分級則在中間商階段才完成。所以巨峰葡萄之分級尚無統一標準，常因銷售

對象或產區不同而異，通常依甜度、果穗、外觀著色、酸度等來分級。分級較完整者有

到四級，一般以三級較多，也有完全不分級者。以南投縣分四級且實施較嚴格之分級方

式為例敘明如下： 

(一)品牌特優級標準：依據農委會國產優良品牌水果蔬菜品質認證標準所訂，屬於同一

品種，適度成熟，果穗完整，果粒大小整齊，果皮清潔，果粉濃厚，深紫色，無脫

粒、無裂果、無腐爛、無壓傷，無病蟲害及其他傷害，果粒堅實未軟化。甜度十八

度以上，肉質細緻、含汁量充足，酸度 0.4-0.7%之間。果穗每穗重 300-450 公克，

夏果每粒重 12 公克，冬果每粒重 10 公克。 

(二)特級品：果穗完整，色澤呈黑紫色，均勻的果粉，甜度十七度以上。 

(三)優級品：僅次於特級品，糖度略低，紫紅色，風味口感略差。 

(四)良級品：紫綠色，口感偏酸，無香味，適合釀酒。 

 

二、鮮食葡萄的包裝方式 

在包裝方法上葡萄自田間採收後，視其銷售對象之不同各取所需做分級後包裝，依

調查訪問農民之結果主要有下列幾種方式： 

(一)銷售販運商：田間採收時直接將有套紙袋之葡萄不須分級，以多層排列在舖一層報

紙之十公斤裝塑膠籃後交貨，販運商運至自己的集貨站後再做分級。 

(二)行口商或零售商：田間採收後整理葡萄分大包裝十公斤塑膠籃裝。或小包裝略分二

級，一箱十六盒每盒五百公克以保麗龍盤上覆以保鮮膜包裝送行口寄賣。行口將十

公斤裝者，以整籃議價賣給零售商，零售商自行運回後再分等級訂價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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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共同運銷：五公斤裝扁形盒紙箱，按同等級，以一層為原則，每穗以透氣三角袋封

妥，整齊排放箱內，二盒束為一件，主要為運送到各果菜批發市場或台北農產運銷

公司。 

(四)超市或直銷：三公斤裝手提式禮盒，有的每穗直接套紙袋，有的套透氣三角袋，亦

有二公斤、一公斤裝之精品透明禮盒，如卓蘭外銷日本之葡萄則為耐運輸包裝較謹

慎，在上下層各墊泡棉，每穗套透氣三角袋，外盒貼透明玻璃便於買方看貨。 

 

三、鮮食葡萄之運銷通路 

對台中地區包括彰化縣、台中縣、南投縣、苗栗縣之 105 個葡葡農戶進行訪問，獲

知鮮食葡萄以內銷為主，銷售方式隨地區別之不同而異，以售予至產地運貨的販運商最

多佔 40%，在信義鄉有高達 86.6%的受訪者採此方式銷售。其次是委託行口代賣佔 33%，

在新社鄉最多佔 60%之農民採此銷售方式，卓蘭、東勢等山線地區亦很盛行。第三種銷

售方式為直銷消費者，佔 12.4%，在大村鄉有多達 34.4%之受訪者自行直銷。第四種銷

售方式為參加農會或青果社所辦之共同運銷佔 5%，以集集鎮佔最多。而透過超市只佔

2.8%，零售商只有 2.1%，果菜批發市場 1.7%，其餘有 2.9%是饋贈親友或自行加工，及

卓蘭、新社地區有少部分外銷日本。各銷售方式之平均售價以超市最高，直銷消費者次

之，運銷費用亦以超市最高，因此農民實得價格在超市、直銷消費者是極為接近，而共

同運銷的農民淨得價格並未高於其它銷售方式，可能與農民送至共同運銷之果品分級不

完全有關(表 1、表 2)。 

 

四、鮮食葡萄運銷費用 

受訪農戶巨峰葡萄的運銷費用平均每公斤約需 17.6 元，其中包裝費用之包裝材料費

(報紙、標籤、保麗龍托盤、保鮮膜、三角袋、海棉等)及包裝容器費(紙箱或紙盒)每公斤

7.5 元即佔了 42.4%，其次是包裝工資每公斤 3.9 元佔 22.4%，運費每公斤 3.5 元佔 19.7%，

其他項目如品嚐試吃、冷藏租金等每公斤 2.1 元佔 12.1%，手續費、水電費所佔之比率

則較少(表 3)。 

表 1、鮮食(巨峰)葡萄銷售狀況 

銷售方式 
銷售比例

％ 

售  價 

(元/公斤) 

運銷費用 

(元/公斤) 

農民淨得價格 

(元/公斤) 

販運商 

行口商 

直銷消費者 

共同運銷 

超市 

零售商 

果菜批發市場 

其他(饋贈親友或加工) 

40.0 

33.0 

12.5 

5.0 

2.8 

2.1 

1.7 

2.9 

53.8 

60.4 

94.7 

52.4 

98.3 

59.8 

53.0 

- 

4.8 

12.2 

11.2 

13.3 

13.5 

11.1 

7.7 

- 

49.0 

48.2 

83.4 

58.9 

84.8 

48.7 

45.3 

-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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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各產區銷售管道之比例（單位：％） 

銷售方式 

 

鄉鎮別 

行口

商 
販運商 

共同運銷 

農會或青

果社 

直銷   

消費者 
零售商 超市 

果菜批

發市場 
其他 

大村 

員林 

埔心 

溪湖 

水里 

竹山 

集集 

信義 

石岡 

東勢 

新社 

卓蘭 

2.5 

38.5 

37.0 

40.0 

10.5 

1.7 

0 

0 

14.1 

41.3 

59.7 

54.8 

45.1 

27.1 

37.2 

32.9 

68.4 

77.7 

43.1 

86.6 

37.9 

26.8 

16.1 

17.7 

16.3 

6.7 

3.54 

0 

13.8 

15.9 

55.1 

11.7 

0 

13.8 

10.9 

8.0 

34.4 

23.5 

6.5 

13.4 

4.7 

1.2 

1.8 

0.5 

0 

16.4 

2.1 

1.7 

0.2 

0.2 

0 

9.2 

1.0 

0 

0 

0 

0 

0 

1.2 

0 

0.6 

0 

15.2 

4.6 

0 

0 

0 

0.1 

0 

0 

2.0 

1.8 

0 

3.3 

0 

0 

1.6 

3.6 

0 

0 

47.5 

1.2 

0 

2.5 

0.9 

0.8 

0.6 

0.1 

0 

0 

0 

1.1 

0.5 

0.6 

4.9 

6.9 

資料來源：同表 1。 

 

表 3、受訪農戶巨峰葡萄運銷費用(單位：元/公斤) 

項目 金 額 百分比 

包裝費 7.5 42.4 

    包裝材料費    1.6     9.2 

    包裝容器費    5.9    33.3 

運費 3.5 19.7 

包裝工資 3.9 22.4 

手續費 0.2 1.2 

    行口手續費    0.1   0.6 

    共同運銷手續費    0.1   0.6 

水電費 0.2 1.3 

其他 2.3 13.0 

合  計 17.6 100 

資料來源：同表 1。 

    



184農業經營管理專輯 

五、影響鮮食葡萄銷售通路選擇的因素 

農民在銷售鮮食葡萄具有多樣化的通路選擇性，因各個通路的性質不同，在通路銷

售比例各有差異，農民在選擇銷售通路的考量上，認為購買者信用良好最重要，因農民

最重視購買者在交易條件上如價格、交期、購買量等，表示能守信用不會在交貨時討價

還價或揀貨，而且貨款能迅速取得為重要因素，其餘依序為銷售管道安全有保障、銷售

管道具有公平性、購買者出價較高、購買者的購買量大、轉手次數少、購買者自行到種

植地取貨，最後才會去考慮與購買者有無深厚的交情，可見農民並無非常固定的銷售對

象。 

若不考慮銷售通路之差別，農民出售葡萄的數量多寡，購買的人信用好壞是決定銷

售葡萄時最重要的因素，與影響選擇銷售之管道重要程度看法一致，其次依序是開價高

低與否、市場供貨情形、節慶、與購買人的熟識程度、進口水果價格、存貨多寡，顯示

農民相當注重市場的供需來調節出貨，而對於進口水果價格之重視程度較不強烈，因為

很多農民認為國產葡萄可剝皮、多汁、酸甜度、口感適中等消費習性較被消費者接受，

即使加入 WTO 開放外國水果進口仍深具信心。對於其他進口水果與葡萄之價格競爭較

持樂觀態度。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調查之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台中地區鮮食葡萄的運銷通路，及對選擇銷售通路

的重要程度、銷售量之重視程度。依本研究結果提出以下之結語與建議： 

一、鮮食葡萄的運銷通路，以售予至產地運貨的販運商及委託行口寄賣居多，共同運銷

之比率相較為低，因共同運銷是農民團體透過批發市場的運銷通路，由於農民認為

批發市場價格不穩定、農家有多樣之銷售方式可選擇，及附近農會沒有辦理等理

由，參加共同運銷之意願低。 

二、各銷售通路之售價以超市最高每公斤 98.34 元，其次是直銷消費者每公斤 94.65 元，

而售價最低的是共同運銷每公斤 52.43 元及果菜批發與市場每公斤 53 元，販運商每

公斤 53.7 元。造成售價差異的原因是等級品質不同，因限於各調查樣本戶之分級方

法是依葡萄甜度、著色、果穗大小等標準去分級，分級主要以特、優、良三種為主，

亦有銷售給販運商只分好、壞兩級，分級方式主觀不一致，無法依等級加以分析其

售價與銷售通路之差異，是本研究最大的限制因素。 

三、生產者選擇銷售通路的考量因素，認為「購買者信用良好」最重要，在決定葡萄之

出售時機與出售量時，最重視的是「購買人的信用好壞」。 

四、經由調查結果瞭解部份農民對於分級的觀念仍未重視，尤其是習慣銷售給販運商及

行口之農民較欠缺，尚需透過農業推廣體系，對有參與產銷班隊者可觀摩共同選別

作業優良之班隊，而未參與產銷班者宜加強教育訓練講習，並輔導加入農業產銷

班，以交流生產技術與灌輸果農鮮食葡萄品質管理觀念。對於分級觀念清楚，生產

技術成熟者，則應輔導其穩定品質，參與國產優良品牌葡萄之產銷。 

五、在銷售上各通路係取決於消費者之需求及產品品質，各通路宜平衡發展，並再提升

直接經由直銷及超市之比例，以提昇農民淨得價格，並開拓網路行銷、宅急配系統

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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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應加強舉辦國產葡萄的展售會、定點宣傳促銷以及刊登雜誌廣告等促銷宣傳活動，

教育農民商品化、品牌化，及教育消費者選購優質的國產葡萄，以期剌激國產葡萄

的消費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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